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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长财采购决〔2023〕3 号

一、项目编号：JM-2022-10-16662

二、项目名称：吉林省肝胆病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肝病

治疗仪）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吉林省具比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高新区学府街栖乐荟 A 座 1804

被投诉人 1：吉林捷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荣馨路吉林捷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被投诉人 2：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景阳大路 2218 号

相关供应商:辽宁福瑞燊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赤山路中海和悦府二期 118-20 号

四、基本情况

本机关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收到投诉人投诉，依法对

投诉事项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

1、关于成交价格，投诉人认为，本项目存在高价成交

的情形，存在腐败嫌疑，成交供应商辽宁福瑞燊商贸有限公

司（以下统称“福瑞燊公司”）报价 187.46 万元人民币，

投诉人报价 84.5 万元人民币，双方价差达到 102.96 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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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本项目共采购 13 台肝病治疗仪，福瑞燊公司平均每

台设备报价比投诉人高 7.92 万元人民币，本项目存在高价

成交的情形。

2、关于评审过程，投诉人认为，其积极响应磋商文件

的要求，所提供的产品性能优于成交产品却没有得到公正判

断，投诉人认为代理机构的评审过程存在不公正的情形，磋

商文件评审办法和评分标准存在倾向性。

3、关于质疑答复，投诉人认为，代理机构回复不予公

开具体的评分细节不合理，评审过程具有倾向性，另，投诉

人认为磋商文件评分标准设置不合理，主观分过多，可操作

空间巨大。

投诉请求：请求采购管理部门审查评审过程监控视频、

音频及成交公司响应文件评分细节，要求采购人及代理机构

公布投诉人磋商文件评分细节。为防止国家资金流失，投诉

人建议此项目顺延下一中标人或作废。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机关依法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查阅了磋商文件、投

诉事项有关材料、投诉人和福瑞燊公司的响应文件，调阅了

评审报告、监控视频等有关资料，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咨询

论证。现查明事实如下：

关于投诉事项 1：经审查，本项目价格分严格按照磋商

文件中的评分标准计算，且该项目采用的是综合评分法，低



—3—

价不一定成交，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投诉事

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 2：根据专家论证及审查结果，没有证据

证明评审过程中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情形，没有证据证明

磋商文件评审办法和评分标准存在倾向性。投诉事项缺乏事

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 3：经审查，没有证据证明质疑答复有关

内容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没有证据证明评审过程

存在倾向性。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本项目磋商文件评分标准设置问题，根据《政府采

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十一条的有关

规定，供应商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应当在获取采购文件

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提出。因此，

该投诉问题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

第 94 号）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根据《政府

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二十九条第

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驳回。

综上，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如下：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依法

驳回投诉。



—4—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长

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

个月内向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长春市财政局

2023 年 2 月 6 日

抄送：相关政府采购当事人


